





南水〔2024〕231号

南安市水利局关于乐峰镇飞云村村容维护及

环境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乐峰镇人民政府：

你镇《乐峰镇人民政府关于申请批复乐峰镇飞云村村容维护及环境提升项目实施方案的函》（乐政函〔2024〕74号）及附件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乐峰镇飞云村村容维护及环境提升项目

二、建设地点：乐峰镇飞云村

三、责任主体：乐峰镇人民政府

四、建设规模及内容：飞云村道路提升总长约3.79千米及相关配套；新建生态护岸约900米，新建亲水步道约900米；详见实施方案。

五、建设工期：按照合同工期

六、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概算总投资588.25万元，由上级移民扶助资金及自筹资金组成。

七、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认真做好招投标工作。

请据此组织实施，按照实施方案文本内容和标准实施，根据基本建设程序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建设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制的要求，加强项目建设的科学管理，确保工程质量安全，按期完成年度投资计划和工程建设任务。

附件：乐峰镇飞云村村容维护及环境提升项目概算表
南安市水利局      

                                   2024年9月2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乐峰镇飞云村村容维护及环境提升

项目概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概算
	备注

	一
	建筑工程
	439.76
	

	1
	笋塔祖厝路1道路提升
	13.64
	

	2
	笋塔祖厝路2道路提升
	4.71
	

	3
	下村水尾桥下游溪岸整治
	56.62
	

	4
	下村至华溪文化园道路提升
	190.37
	

	5
	飞云村文化中心至美岭自然角落

道路提升
	8.38
	

	6
	顶新厝溪岸整治
	97.86
	

	7
	崎石溪岸整治
	68.18
	

	二
	施工临时工程
	39.11
	

	1
	施工导流工程
	11.67
	

	2
	施工专项工程
	13.54
	

	3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4.51
	

	4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9.39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概算
	备注

	三
	独立费用
	81.37
	

	1
	建设管理费
	8.62
	

	2
	招标业务费
	5.02
	

	3
	技术经济服务费
	2.39
	

	4
	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8.08
	

	5
	工程建设监理费
	14.22
	

	6
	工程科学研究试验费
	0.96
	

	7
	工程勘测设计费
	30.49
	

	8
	专项评价费
	2.39
	

	9
	竣工图编制费
	1.28
	

	10
	其他
	7.90
	

	四
	基本预备费
	28.01
	

	第一至四部分费用合计
	588.25
	

	概算总金额
	588.25
	


  抄送：泉州市水利局、泉州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发展中心。

  南安市水利局办公室                       2024年9月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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